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丁昶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12月3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已久未居住在其戶籍地址「雲林縣○○鎮○○路000

號」(下稱「雲林戶籍地」)中，抗告人自約民國108年起，

即開始居住在臺北生活，並於臺北住所收受各式生活郵件，

故抗告人主觀上早已無久住雲林戶籍地之意思，客觀上亦無

居住之事實，是雲林戶籍地非抗告人之住居所，自非合法送

達處所。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7日送達雲林戶籍地，並依刑

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認定由

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為合法補充送達，應有法律適用上之

違誤，而該送達並不合法，無從起算上訴期間，故抗告人於

113年11月25日提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

(二)又抗告人雖於113年5月22日通緝到案時陳報之限制住居地址

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房屋(下稱「寶興街地

址」)，惟抗告人因刑事案件審理之壓力，且經濟上亦無力

負擔臺北之生活開銷，便於113年7月初即已搬回臺中市太平

區與父母同住，並將寶興街地址之房屋清空返還予出租人周

志明，足認抗告人已無久住該地而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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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故寶興街地址即非應受送達處所。次查，原審判決於11

3年8月9日寄存於寶興街地址，並自113年8月19日發生送達

效力，惟抗告人於113年7月已將寶興街地址房屋退租並返還

於出租人，已無將寶興街地址設定為住所之意思，而寄存送

達合法之生效要件需以實際住所為送達，始發生送達效力，

抗告人既已未實際居住於寶興街地址，亦無將寶興街地址認

定為住所之意思，故抗告人於原審雖未及時陳報法院新住

所，然原審判決對非抗告人實際之住居所為寄存送達，仍不

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再者，送達之目的在於讓當事人收悉法

院或檢察署寄送之司法文書，若非以抗告人實際住居所為送

達，豈不是徒具形式，毫無使抗告人知悉司法文書之作用，

而本件原審判決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時，抗告人早已搬離該

處，實無法收受判決書亦無從知悉郵差將該判決寄存送達於

該處所。是抗告人於113年7月初搬離寶興街地址房屋，顯已

無將該地址認定為住所之意思，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日寄

存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應不生寄存送達之效力。

(三)綜上，抗告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懇請撤銷

原裁定並依合法之上訴進行審判等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送達文書，除本章有特別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

　　，得於會晤處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或受僱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

　　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

　　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

　　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

　　置，以為送達。(第2項)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

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

36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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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故應送達之判決書如經合法寄存送達，即應依上述規

定起算上訴期間，除應受送達人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

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時為送達之時外，於寄存送達發

生效力後，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於合

法送達之效力均不生影響。

三、經查：

(一)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30日以

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而抗告人之住所係「雲

林縣○○鎮○○路000號」，居所則為「臺北市○○區○○

街00號4樓」乙情，有原審113年6月11日審判筆錄可稽(見原

審卷第175頁)。

(二)抗告人於原審經通緝於113年5月22日到案時，已明確陳報其

現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號4樓，原審於撤銷通緝

時，同時諭知將抗告人限制住居在寶興街地址，此有原審訊

問筆錄、限制住居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08至109、113

頁)。嗣原審在宣判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8月9

日送達至抗告人陳報之寶興街地址，因未會晤本人，亦無受

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判決寄存於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萬華分局西園路派出所等情，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憑

　　(見原審卷第223頁)，經加計10日後，於000年0月00日生合

法送達之效力，不因被告實際有無領取而有不同。準此，本

件上訴期間應自合法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0日起算上訴期

間20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3條第1款第1

目「當事人非居住於管轄區域內，除本款第2目及第3目之規

定外，其在途期間按該法院區域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

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以4日計，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日計，福建金門

地方法院以19日計，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以20日計），再

加其居住地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

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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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院除居住東沙島、太平島者以30日計外，餘以4日計，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除居住烏坵鄉者以30日計外，餘以19日

計）計算」之規定，抗告人之居所係在臺北市萬華區，非原

審法院管轄區域，其在途期間按原審法院管轄區諭知最長在

途期間日數即3日，再加上其住所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

區域以2日計算，其在途期間為5日，從而，被告上訴期間應

至113年9月13日屆滿（非假日，亦無天然災害停止辦公等情

形）。然抗告人遲至113年11月25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有

刑事上訴狀上之原審收狀戳章可稽(見原審卷第229頁)，其

提起第二審上訴，顯已逾法定上訴不變期間。則原審依前開

規定，以抗告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而

裁定駁回其上訴，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人雖以其於113年7月28日已將寶興街地址之居所退租，

本案判決之寄存送達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而主張其上訴未

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等語。然抗告人於113年6月11日

原審審判時，仍陳明其居所為「臺北市○○區○○街00號4

樓」，且當庭聽聞法官諭知宣判日期為113年7月30日(見原

審第185頁)，本應隨時注意宣判後判決正本之送達情形。縱

其嗣後有如其所述因退租而變更其居所之情事，亦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表明有因工作、生活、經濟或其他因素，而有

變更限制住居處所之必要，向法院聲請變更限制住居，使法

院得以依變更後之居所進行送達，否則原審所為之限制住居

即形同具文。然抗告人於上開判決書送達期間，並無在監、

在押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稽，迄113年11月2

5日提起上訴時，始表明其已遷離寶興街地址，自難認其有

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收受送達之情事，其此部分所

指，難以憑採。

(四)再者，抗告人雖因另案於113年8月25日至同年10月17日遭羈

押於法務部○○○○○○○○，然其遭羈押之時點，已在前

開判決正本113年8月19日合法寄存送達之後，本件第二審上

訴期間之起算日，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抗告人於判決書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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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後，在上訴期間中，因另案遭受羈押，為其所自招，自

非可據為遲誤期間之合法事由。

(五)末按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

法院陳明，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

住所，係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處所，戶籍地址僅係依戶籍

法關於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

定住所之唯一標準。倘事實上應受送達人未居住戶籍地，而

另有住居處所，猶以其戶籍地為送達處所，送達刑事訴訟文

書，縱經其戶籍地之其他人領受送達，亦不生向本人送達之

效力。查抗告人於原審審判時陳明其「住雲林縣○○鎮○○

路000號、居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依其文意，前

者應是指戶籍地，後者則是指居所地，有原審審判筆錄可參

（見原審卷第175頁)。抗告人斯時是否實際居住於「雲林縣

○○鎮○○路000號」之戶籍地，並非無疑。原審除將上開

判決書正本合法寄存送達抗告人寶興街地址外，另將判決書

正本送達抗告人之戶籍地，由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並據

以核計抗告人之上訴期間至113年9月2日屆滿，固有未洽。

然此部分瑕疵並不影響原審就抗告人居所送達判決正本之效

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上訴顯已逾越法定之上訴不變期間，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原裁定以此為由駁回其上訴，

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

（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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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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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丁昶興








上列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已久未居住在其戶籍地址「雲林縣○○鎮○○路000號」(下稱「雲林戶籍地」)中，抗告人自約民國108年起，即開始居住在臺北生活，並於臺北住所收受各式生活郵件，故抗告人主觀上早已無久住雲林戶籍地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之事實，是雲林戶籍地非抗告人之住居所，自非合法送達處所。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7日送達雲林戶籍地，並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認定由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為合法補充送達，應有法律適用上之違誤，而該送達並不合法，無從起算上訴期間，故抗告人於113年11月25日提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
(二)又抗告人雖於113年5月22日通緝到案時陳報之限制住居地址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房屋(下稱「寶興街地址」)，惟抗告人因刑事案件審理之壓力，且經濟上亦無力負擔臺北之生活開銷，便於113年7月初即已搬回臺中市太平區與父母同住，並將寶興街地址之房屋清空返還予出租人周志明，足認抗告人已無久住該地而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之意思，故寶興街地址即非應受送達處所。次查，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日寄存於寶興街地址，並自113年8月19日發生送達效力，惟抗告人於113年7月已將寶興街地址房屋退租並返還於出租人，已無將寶興街地址設定為住所之意思，而寄存送達合法之生效要件需以實際住所為送達，始發生送達效力，抗告人既已未實際居住於寶興街地址，亦無將寶興街地址認定為住所之意思，故抗告人於原審雖未及時陳報法院新住所，然原審判決對非抗告人實際之住居所為寄存送達，仍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再者，送達之目的在於讓當事人收悉法院或檢察署寄送之司法文書，若非以抗告人實際住居所為送達，豈不是徒具形式，毫無使抗告人知悉司法文書之作用，而本件原審判決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時，抗告人早已搬離該處，實無法收受判決書亦無從知悉郵差將該判決寄存送達於該處所。是抗告人於113年7月初搬離寶興街地址房屋，顯已無將該地址認定為住所之意思，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應不生寄存送達之效力。
(三)綜上，抗告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懇請撤銷原裁定並依合法之上訴進行審判等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送達文書，除本章有特別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
　　，得於會晤處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或受僱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
　　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
　　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
　　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
　　置，以為送達。(第2項)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應送達之判決書如經合法寄存送達，即應依上述規定起算上訴期間，除應受送達人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時為送達之時外，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後，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於合法送達之效力均不生影響。
三、經查：
(一)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而抗告人之住所係「雲林縣○○鎮○○路000號」，居所則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乙情，有原審113年6月11日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75頁)。
(二)抗告人於原審經通緝於113年5月22日到案時，已明確陳報其現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號4樓，原審於撤銷通緝時，同時諭知將抗告人限制住居在寶興街地址，此有原審訊問筆錄、限制住居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08至109、113頁)。嗣原審在宣判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8月9日送達至抗告人陳報之寶興街地址，因未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判決寄存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園路派出所等情，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憑
　　(見原審卷第223頁)，經加計10日後，於000年0月00日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不因被告實際有無領取而有不同。準此，本件上訴期間應自合法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0日起算上訴期間20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3條第1款第1目「當事人非居住於管轄區域內，除本款第2目及第3目之規定外，其在途期間按該法院區域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4日計，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日計，福建金門地方法院以19日計，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以20日計），再加其居住地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除居住東沙島、太平島者以30日計外，餘以4日計，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除居住烏坵鄉者以30日計外，餘以19日計）計算」之規定，抗告人之居所係在臺北市萬華區，非原審法院管轄區域，其在途期間按原審法院管轄區諭知最長在途期間日數即3日，再加上其住所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以2日計算，其在途期間為5日，從而，被告上訴期間應至113年9月13日屆滿（非假日，亦無天然災害停止辦公等情形）。然抗告人遲至113年11月25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有刑事上訴狀上之原審收狀戳章可稽(見原審卷第229頁)，其提起第二審上訴，顯已逾法定上訴不變期間。則原審依前開規定，以抗告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而裁定駁回其上訴，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人雖以其於113年7月28日已將寶興街地址之居所退租，本案判決之寄存送達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而主張其上訴未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等語。然抗告人於113年6月11日原審審判時，仍陳明其居所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且當庭聽聞法官諭知宣判日期為113年7月30日(見原審第185頁)，本應隨時注意宣判後判決正本之送達情形。縱其嗣後有如其所述因退租而變更其居所之情事，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表明有因工作、生活、經濟或其他因素，而有變更限制住居處所之必要，向法院聲請變更限制住居，使法院得以依變更後之居所進行送達，否則原審所為之限制住居即形同具文。然抗告人於上開判決書送達期間，並無在監、在押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稽，迄113年11月25日提起上訴時，始表明其已遷離寶興街地址，自難認其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收受送達之情事，其此部分所指，難以憑採。
(四)再者，抗告人雖因另案於113年8月25日至同年10月17日遭羈押於法務部○○○○○○○○，然其遭羈押之時點，已在前開判決正本113年8月19日合法寄存送達之後，本件第二審上訴期間之起算日，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抗告人於判決書合法送達後，在上訴期間中，因另案遭受羈押，為其所自招，自非可據為遲誤期間之合法事由。
(五)末按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陳明，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住所，係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處所，戶籍地址僅係依戶籍法關於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倘事實上應受送達人未居住戶籍地，而另有住居處所，猶以其戶籍地為送達處所，送達刑事訴訟文書，縱經其戶籍地之其他人領受送達，亦不生向本人送達之效力。查抗告人於原審審判時陳明其「住雲林縣○○鎮○○路000號、居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依其文意，前者應是指戶籍地，後者則是指居所地，有原審審判筆錄可參（見原審卷第175頁)。抗告人斯時是否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鎮○○路000號」之戶籍地，並非無疑。原審除將上開判決書正本合法寄存送達抗告人寶興街地址外，另將判決書正本送達抗告人之戶籍地，由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並據以核計抗告人之上訴期間至113年9月2日屆滿，固有未洽。然此部分瑕疵並不影響原審就抗告人居所送達判決正本之效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上訴顯已逾越法定之上訴不變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原裁定以此為由駁回其上訴，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
（須附繕本）。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丁昶興




上列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
國113年12月3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提起抗告，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已久未居住在其戶籍地址「雲林縣○○鎮○○路000號」(
    下稱「雲林戶籍地」)中，抗告人自約民國108年起，即開始
    居住在臺北生活，並於臺北住所收受各式生活郵件，故抗告
    人主觀上早已無久住雲林戶籍地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之
    事實，是雲林戶籍地非抗告人之住居所，自非合法送達處所
    。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7日送達雲林戶籍地，並依刑事訴訟
    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認定由同居人
    丁友松代為收受為合法補充送達，應有法律適用上之違誤，
    而該送達並不合法，無從起算上訴期間，故抗告人於113年1
    1月25日提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
(二)又抗告人雖於113年5月22日通緝到案時陳報之限制住居地址
    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房屋(下稱「寶興街地址」)
    ，惟抗告人因刑事案件審理之壓力，且經濟上亦無力負擔臺
    北之生活開銷，便於113年7月初即已搬回臺中市太平區與父
    母同住，並將寶興街地址之房屋清空返還予出租人周志明，
    足認抗告人已無久住該地而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之意思，故寶
    興街地址即非應受送達處所。次查，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
    日寄存於寶興街地址，並自113年8月19日發生送達效力，惟
    抗告人於113年7月已將寶興街地址房屋退租並返還於出租人
    ，已無將寶興街地址設定為住所之意思，而寄存送達合法之
    生效要件需以實際住所為送達，始發生送達效力，抗告人既
    已未實際居住於寶興街地址，亦無將寶興街地址認定為住所
    之意思，故抗告人於原審雖未及時陳報法院新住所，然原審
    判決對非抗告人實際之住居所為寄存送達，仍不生合法送達
    之效力。再者，送達之目的在於讓當事人收悉法院或檢察署
    寄送之司法文書，若非以抗告人實際住居所為送達，豈不是
    徒具形式，毫無使抗告人知悉司法文書之作用，而本件原審
    判決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時，抗告人早已搬離該處，實無法收
    受判決書亦無從知悉郵差將該判決寄存送達於該處所。是抗
    告人於113年7月初搬離寶興街地址房屋，顯已無將該地址認
    定為住所之意思，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達於寶興
    街地址，應不生寄存送達之效力。
(三)綜上，抗告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懇請撤銷
    原裁定並依合法之上訴進行審判等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送達文書，除本章有特別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
　　，得於會晤處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或受僱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
　　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
　　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
　　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
　　置，以為送達。(第2項)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
    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
    36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
    明文。故應送達之判決書如經合法寄存送達，即應依上述規
    定起算上訴期間，除應受送達人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
    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時為送達之時外，於寄存送達發
    生效力後，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於合
    法送達之效力均不生影響。
三、經查：
(一)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30日以
    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而抗告人之住所係「雲
    林縣○○鎮○○路000號」，居所則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乙情，有原審113年6月11日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75
    頁)。
(二)抗告人於原審經通緝於113年5月22日到案時，已明確陳報其
    現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號4樓，原審於撤銷通緝時，同
    時諭知將抗告人限制住居在寶興街地址，此有原審訊問筆錄
    、限制住居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08至109、113頁)。嗣
    原審在宣判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8月9日送達
    至抗告人陳報之寶興街地址，因未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
    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判決寄存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
    華分局西園路派出所等情，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憑
　　(見原審卷第223頁)，經加計10日後，於000年0月00日生合
    法送達之效力，不因被告實際有無領取而有不同。準此，本
    件上訴期間應自合法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0日起算上訴期
    間20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3條第1款第1
    目「當事人非居住於管轄區域內，除本款第2目及第3目之規
    定外，其在途期間按該法院區域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
    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以4日計，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日計，福建金門
    地方法院以19日計，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以20日計），再
    加其居住地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
    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
    事法院除居住東沙島、太平島者以30日計外，餘以4日計，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除居住烏坵鄉者以30日計外，餘以19日計
    ）計算」之規定，抗告人之居所係在臺北市萬華區，非原審
    法院管轄區域，其在途期間按原審法院管轄區諭知最長在途
    期間日數即3日，再加上其住所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區
    域以2日計算，其在途期間為5日，從而，被告上訴期間應至
    113年9月13日屆滿（非假日，亦無天然災害停止辦公等情形
    ）。然抗告人遲至113年11月25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有刑
    事上訴狀上之原審收狀戳章可稽(見原審卷第229頁)，其提
    起第二審上訴，顯已逾法定上訴不變期間。則原審依前開規
    定，以抗告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而裁
    定駁回其上訴，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人雖以其於113年7月28日已將寶興街地址之居所退租，
    本案判決之寄存送達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而主張其上訴未
    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等語。然抗告人於113年6月11日
    原審審判時，仍陳明其居所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且當庭聽聞法官諭知宣判日期為113年7月30日(見原審第1
    85頁)，本應隨時注意宣判後判決正本之送達情形。縱其嗣
    後有如其所述因退租而變更其居所之情事，亦應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表明有因工作、生活、經濟或其他因素，而有變更
    限制住居處所之必要，向法院聲請變更限制住居，使法院得
    以依變更後之居所進行送達，否則原審所為之限制住居即形
    同具文。然抗告人於上開判決書送達期間，並無在監、在押
    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稽，迄113年11月25日
    提起上訴時，始表明其已遷離寶興街地址，自難認其有何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收受送達之情事，其此部分所指，
    難以憑採。
(四)再者，抗告人雖因另案於113年8月25日至同年10月17日遭羈
    押於法務部○○○○○○○○，然其遭羈押之時點，已在前開判決正
    本113年8月19日合法寄存送達之後，本件第二審上訴期間之
    起算日，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抗告人於判決書合法送達後，
    在上訴期間中，因另案遭受羈押，為其所自招，自非可據為
    遲誤期間之合法事由。
(五)末按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
    法院陳明，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
    住所，係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處所，戶籍地址僅係依戶籍
    法關於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
    定住所之唯一標準。倘事實上應受送達人未居住戶籍地，而
    另有住居處所，猶以其戶籍地為送達處所，送達刑事訴訟文
    書，縱經其戶籍地之其他人領受送達，亦不生向本人送達之
    效力。查抗告人於原審審判時陳明其「住雲林縣○○鎮○○路00
    0號、居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依其文意，前者應是指
    戶籍地，後者則是指居所地，有原審審判筆錄可參（見原審
    卷第175頁)。抗告人斯時是否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鎮○○路
    000號」之戶籍地，並非無疑。原審除將上開判決書正本合
    法寄存送達抗告人寶興街地址外，另將判決書正本送達抗告
    人之戶籍地，由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並據以核計抗告人
    之上訴期間至113年9月2日屆滿，固有未洽。然此部分瑕疵
    並不影響原審就抗告人居所送達判決正本之效力，併予敘明
    。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上訴顯已逾越法定之上訴不變期間，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原裁定以此為由駁回其上訴，
    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
（須附繕本）。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丁昶興




上列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已久未居住在其戶籍地址「雲林縣○○鎮○○路000號」(下稱「雲林戶籍地」)中，抗告人自約民國108年起，即開始居住在臺北生活，並於臺北住所收受各式生活郵件，故抗告人主觀上早已無久住雲林戶籍地之意思，客觀上亦無居住之事實，是雲林戶籍地非抗告人之住居所，自非合法送達處所。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7日送達雲林戶籍地，並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37條第1項規定，認定由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為合法補充送達，應有法律適用上之違誤，而該送達並不合法，無從起算上訴期間，故抗告人於113年11月25日提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
(二)又抗告人雖於113年5月22日通緝到案時陳報之限制住居地址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房屋(下稱「寶興街地址」)，惟抗告人因刑事案件審理之壓力，且經濟上亦無力負擔臺北之生活開銷，便於113年7月初即已搬回臺中市太平區與父母同住，並將寶興街地址之房屋清空返還予出租人周志明，足認抗告人已無久住該地而設定其住所於該地之意思，故寶興街地址即非應受送達處所。次查，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日寄存於寶興街地址，並自113年8月19日發生送達效力，惟抗告人於113年7月已將寶興街地址房屋退租並返還於出租人，已無將寶興街地址設定為住所之意思，而寄存送達合法之生效要件需以實際住所為送達，始發生送達效力，抗告人既已未實際居住於寶興街地址，亦無將寶興街地址認定為住所之意思，故抗告人於原審雖未及時陳報法院新住所，然原審判決對非抗告人實際之住居所為寄存送達，仍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再者，送達之目的在於讓當事人收悉法院或檢察署寄送之司法文書，若非以抗告人實際住居所為送達，豈不是徒具形式，毫無使抗告人知悉司法文書之作用，而本件原審判決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時，抗告人早已搬離該處，實無法收受判決書亦無從知悉郵差將該判決寄存送達於該處所。是抗告人於113年7月初搬離寶興街地址房屋，顯已無將該地址認定為住所之意思，原審判決於113年8月9日寄存送達於寶興街地址，應不生寄存送達之效力。
(三)綜上，抗告人上訴未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懇請撤銷原裁定並依合法之上訴進行審判等語。
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但判決宣示後送達前之上訴，亦有效力。」、「送達文書，除本章有特別規
　　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在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
　　，得於會晤處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或受僱人。」、「(第1項)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
　　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
　　知書2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
　　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
　　置，以為送達。(第2項)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刑事訴訟法第349條、第62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第137條第1項、第138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應送達之判決書如經合法寄存送達，即應依上述規定起算上訴期間，除應受送達人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前領取寄存文書者，應以實際領取時為送達之時外，於寄存送達發生效力後，不論應受送達人何時領取或實際有無領取，於合法送達之效力均不生影響。
三、經查：
(一)抗告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30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161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而抗告人之住所係「雲林縣○○鎮○○路000號」，居所則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乙情，有原審113年6月11日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第175頁)。
(二)抗告人於原審經通緝於113年5月22日到案時，已明確陳報其現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號4樓，原審於撤銷通緝時，同時諭知將抗告人限制住居在寶興街地址，此有原審訊問筆錄、限制住居書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08至109、113頁)。嗣原審在宣判後，該判決正本經郵務機關於113年8月9日送達至抗告人陳報之寶興街地址，因未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判決寄存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園路派出所等情，有原審送達證書在卷可憑
　　(見原審卷第223頁)，經加計10日後，於000年0月00日生合法送達之效力，不因被告實際有無領取而有不同。準此，本件上訴期間應自合法送達之翌日即113年8月20日起算上訴期間20日。又依法院訴訟當事人在途期間標準第3條第1款第1目「當事人非居住於管轄區域內，除本款第2目及第3目之規定外，其在途期間按該法院區域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4日計，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8日計，福建金門地方法院以19日計，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以20日計），再加其居住地地方法院管轄區域內之在途期間日數（日數不同者，按最長日數，但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除居住東沙島、太平島者以30日計外，餘以4日計，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除居住烏坵鄉者以30日計外，餘以19日計）計算」之規定，抗告人之居所係在臺北市萬華區，非原審法院管轄區域，其在途期間按原審法院管轄區諭知最長在途期間日數即3日，再加上其住所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管轄區域以2日計算，其在途期間為5日，從而，被告上訴期間應至113年9月13日屆滿（非假日，亦無天然災害停止辦公等情形）。然抗告人遲至113年11月25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有刑事上訴狀上之原審收狀戳章可稽(見原審卷第229頁)，其提起第二審上訴，顯已逾法定上訴不變期間。則原審依前開規定，以抗告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而裁定駁回其上訴，經核並無違誤。
(三)抗告人雖以其於113年7月28日已將寶興街地址之居所退租，本案判決之寄存送達不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而主張其上訴未逾上訴期間，應為合法上訴等語。然抗告人於113年6月11日原審審判時，仍陳明其居所為「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且當庭聽聞法官諭知宣判日期為113年7月30日(見原審第185頁)，本應隨時注意宣判後判決正本之送達情形。縱其嗣後有如其所述因退租而變更其居所之情事，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表明有因工作、生活、經濟或其他因素，而有變更限制住居處所之必要，向法院聲請變更限制住居，使法院得以依變更後之居所進行送達，否則原審所為之限制住居即形同具文。然抗告人於上開判決書送達期間，並無在監、在押之紀錄，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稽，迄113年11月25日提起上訴時，始表明其已遷離寶興街地址，自難認其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收受送達之情事，其此部分所指，難以憑採。
(四)再者，抗告人雖因另案於113年8月25日至同年10月17日遭羈押於法務部○○○○○○○○，然其遭羈押之時點，已在前開判決正本113年8月19日合法寄存送達之後，本件第二審上訴期間之起算日，並不因此而受影響。抗告人於判決書合法送達後，在上訴期間中，因另案遭受羈押，為其所自招，自非可據為遲誤期間之合法事由。
(五)末按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陳明，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住所，係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處所，戶籍地址僅係依戶籍法關於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倘事實上應受送達人未居住戶籍地，而另有住居處所，猶以其戶籍地為送達處所，送達刑事訴訟文書，縱經其戶籍地之其他人領受送達，亦不生向本人送達之效力。查抗告人於原審審判時陳明其「住雲林縣○○鎮○○路000號、居臺北市○○區○○街00號4樓」，依其文意，前者應是指戶籍地，後者則是指居所地，有原審審判筆錄可參（見原審卷第175頁)。抗告人斯時是否實際居住於「雲林縣○○鎮○○路000號」之戶籍地，並非無疑。原審除將上開判決書正本合法寄存送達抗告人寶興街地址外，另將判決書正本送達抗告人之戶籍地，由同居人丁友松代為收受，並據以核計抗告人之上訴期間至113年9月2日屆滿，固有未洽。然此部分瑕疵並不影響原審就抗告人居所送達判決正本之效力，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上訴顯已逾越法定之上訴不變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原裁定以此為由駁回其上訴，並無不合，應予以維持。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　名　曜
　　　　　　　　　　　　　　　　 法　官　 鄭　永　玉  
　　　　　　　　　　　　　　　　 法　官　 林　宜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
（須附繕本）。
　　　　　　　　　　　　　　　　 書記官　 陳　琬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